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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25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35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0月25日，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新材” ）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徽天

安” ） 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披

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9）。

一、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8年5月17日，子公司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荷园支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产品， 具体详见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18-031）。 子公司已于2018年6月19日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

回本金18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6.672329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本次赎回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购买

主体

受托方

理财产品

名称

理财产

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赎回

金额

(万元)

预期

年化

收益

率

实际收益

（万元）

安徽

天安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荷园支

行

兴业银行

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800

2018 年

05月 17

日

2018 年

06年 19

日

1800

4.08%

至

4.12%

6.672329

二、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到期赎回

情况（含本次）

购买

主体

受托方

理财产品

名称

理财产

品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赎回

金额

(万元)

预期

年化

收益

率

实际收益

（万元）

安徽

天安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荷园支

行

兴业银行

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000

2017 年

11月 24

日

2017 年

12年 14

日

1000

3.0%

至

3.9%

2.13

6986

安徽

天安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广发银行

“薪加薪

16号” 人

民币理财

计划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000

2017 年

11月 24

日

2017 年

12月 25

日

1000

2.6%

或

3.8%

3.22

7397

安徽

天安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荷园支

行

兴业银行

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00

2017 年

11月 24

日

2018 年

1 月 15

日

2000

3.5%

至

4.1%

11.6

82192

安徽

天安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荷园支

行

兴业银行

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7000

2017 年

11月 24

日

2018 年

3月5日

7000

4.1%

至

4.3%

83.2

90411

安徽

天安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

广发银行

“薪加薪

16号” 人

民币理财

计划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000

2017 年

11月 24

日

2018 年

5 月 23

日

3000

2.6%

或

4.4%

65.0

9589

安徽

天安

新材

料有

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佛山荷园支

行

兴业银行

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

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800

2018 年

05月 17

日

2018 年

06年 19

日

1800

4.08%

至

4.12%

6.67

2329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未到期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理财 产 品 名

称

理 财 产

品类型

金额(万

元)

起始日 到期日

理 财

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

荷园支行

兴业 银 行 企

业 金融 结 构

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400 2018年05

月17日

2018年08月

15日

90日

4.43%至

4.47%

2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

荷园支行

兴业 银 行 企

业 金融 结 构

性存款产品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500

2018

年 05月 17

日

2018年10月

15日

151日

4.43%至

4.47%

3

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

分行

广发银行“薪

加薪 16�号”

人民 币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100

2018 年 5

月25日

2018年 8月

23日

90日

2.6%�或

4.6%

4

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

分行

广发银行“薪

加薪 16�号”

人民 币 结 构

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00 2018年5

月25日

2018年 6月

25日

31日

2.6%�或

3.9%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存续期内的理财产品本金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300万元。 未超过董事会对公司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批准投资额度。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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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3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6/26 － 2018/6/27 2018/6/27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18年5月10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33,066,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0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7,157,31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8/6/26 － 2018/6/27 2018/6/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派

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31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

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315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一般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0.035元。

五、

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北方稀土证券部

联系电话：0472-2207799� � 0472-2207788（传真）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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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及第二期）

跟踪评级等级上调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及第二期）信用等级为AA+；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及第二期）跟踪信用评级等级上调为AAA；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上调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

●本次跟踪信用评级后，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及第二期）仍可作为债券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规定，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2017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及第二期）（第一期债券简称“17北方01” ，债券代码:143039；第二

期债券简称“17北方02” ，债券代码:143303）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7北方01” 、“17北

方02” 前次信用等级均为AA+。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时间分别为

2017年6月14日、2017年8月30日。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18年6月19日出具了《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

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8】976号）。 根据评级报告，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本次

上调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同时上调“17北方01” 、

“17北方02” 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本次跟踪评级后，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及第

二期）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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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编号：

2018-06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报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现根据监管

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的部分内容予以补充。

补充内容：根据监管要求，补充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第148页“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12、在建工程/（2）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预算数、

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金额、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本期其他减少金额、期末余额、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工程进度、利息资本化累计金额、本期利息资本化金额、本期利息

资本化率、资金来源等。

补充前：

（2）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转入固定资

产金额

本期其他减少金

额

期末余额

工程累计投入占

预算比例

工程进度

利息资本化累计

金额

其中：本期利息

资本化金额

本期利息资本化

率

资金来源

科源厂房建设项

目

5,800.00 9,899,432.17 9,905,232.17 其他

中心园区综合楼

工程

58,694,670.60 28,545,697.71 87,240,368.31 4,937,385.69 2,943,914.75 4.14% 金融机构贷款

三亚基地 6,582,695.87 5,908,480.88 8,001,436.66 4,489,740.09 其他

关山基地 26,256,671.32 31,448,419.01 285,317.31 57,419,773.02 5,917,669.14 1,851,137.93 4.14% 金融机构贷款

四川广汉基地农

田整改项目

996,642.17 840,949.88 1,837,592.05 其他

美国实验站建设 3,166,075.54 1,343,619.74 2,841,548.46 1,668,146.82 其他

育种基地建设项

目

1,583,736.00 7,466,404.20 4,782,886.20 4,267,254.00 其他

山东大棚 7,323,065.61 483,038.98 7,806,104.59 其他

巡天宜机育种基

地项目工程

2,362,850.93 2,362,850.93 其他

益阳产业园 2,451,051.54 2,451,051.54 其他

三瑞研究院改造

工程

2,955,400.00 2,955,400.00 其他

惠民精选玉米种

仓储设施厂区

4,477,158.30 4,477,158.30 其他

合作社工程项目 3,573,942.00 23,762,884.56 8,524,471.30 18,812,355.26 其他

零星工程 5,518,474.78 7,123,145.27 5,180,187.03 7,461,433.02 其他

合计 113,701,773.89 129,068,533.17 49,164,775.77 193,605,531.29 -- -- 10,855,054.83 4,795,052.68 --

补充后：

（2）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预算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转入固定资

产金额

本期其他减少金

额

期末余额

工程累计投入占

预算比例

工程进度

利息资本化累计

金额

其中：本期利息

资本化金额

本期利息资本化

率

资金来源

科源厂房建设项

目

9,905,200.00 5,800.00 9,899,432.17 9,905,232.17 100.00% 100.00% 其他

中心园区综合楼

工程

180,000,000.00 58,694,670.60 28,545,697.71 87,240,368.31 48.47% 60.00% 4,937,385.69 2,943,914.75 4.14% 金融机构贷款

三亚基地 10,000,000.00 6,582,695.87 5,908,480.88 8,001,436.66 4,489,740.09 90.00% 95.00% 其他

关山基地 107,500,000.00 26,256,671.32 31,448,419.01 285,317.31 57,419,773.02 59.31% 80.00% 5,917,669.14 1,851,137.93 4.14% 金融机构贷款

四川广汉基地农

田整改项目

1,850,000.00 996,642.17 840,949.88 1,837,592.05 100.00% 100.00% 其他

美国实验站建设

921,228.00（美

元）

3,166,075.54 1,343,619.74 2,841,548.46 1,668,146.82 75.41% 75.00% 其他

育种基地建设项

目

9,500,000.00 1,583,736.00 7,466,404.20 4,782,886.20 4,267,254.00 98.60% 98.00% 其他

山东大棚 7,800,000.00 7,323,065.61 483,038.98 7,806,104.59 100.00% 100.00% 其他

巡天宜机育种基

地项目工程

11,520,000.00 2,362,850.93 2,362,850.93 20.51% 21.00% 其他

益阳产业园 400,000,000.00 2,451,051.54 2,451,051.54 0.61% 其他

三瑞研究院改造

工程

3,750,000.00 2,955,400.00 2,955,400.00 78.81% 80.00% 其他

惠民精选玉米种

仓储设施厂区

9,000,000.00 4,477,158.30 4,477,158.30 49.75% 50.00% 其他

合作社工程项目 34,500,000.00 3,573,942.00 23,762,884.56 8,524,471.30 18,812,355.26 54.53% 55.00% 其他

零星工程 5,518,474.78 7,123,145.27 5,180,187.03 7,461,433.02 其他

合计 113,701,773.89 129,068,533.17 49,164,775.77 193,605,531.29 -- -- 10,855,054.83 4,795,052.68 --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补充后的2017年年度报告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

（更新后）。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8-039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8年6月1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集团” ）的通知函，由

于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林先生于2018年1月9日因病逝世（相关讣告公告披露于2018

年1月10日巨潮资讯网），宏远集团于近期办理了其股东变更等相关手续，其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已由原来的陈林先生变更为陈海涛先生。 基于此，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亦将变更为陈海涛先生，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林先生生前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宏远集团69%股权， 是宏远

集团原持股比例最大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止2018年6月15日，宏远集团持有本公

司股份111,010,170.00股，持股比例约为17.13%，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根据宏远集团通知函情况说明，陈林先生原持有的宏远集团的69%股权，由陈林

先生之子陈海涛、陈江涛、陈伟涛继承。 三人对宏远集团的69%股权继承所得分别为：

陈海涛持股30%，陈江涛持股20%，陈伟涛持股19%。相关继承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已

办理完毕。 目前陈海涛为宏远集团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

根据宏远集团章程的约定，宏远集团陈海涛、陈江涛、陈伟涛三位股东不按照出

资份额和股权比例在其股东会行使表决权，陈海涛享有陈海涛、陈江涛及陈伟涛三人

合计所持宏远集团69%的出资份额和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并且在其股东会中行使该

表决权，陈江涛和陈伟涛不享有宏远集团的表决权，宏远集团其他股东则按照其出资

份额和股权比例在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综上所述，陈海涛先生现为宏远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也因此成为本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变更后对比，公司与其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目前， 宏远集团除完成了相应的股东变更登记、 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外，宏远集团法定代表人已由陈林变更为陈江涛。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但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宏远集团，未发生变更。 公

司在生产经营等方面仍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 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不

存在对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16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 4日召开了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议案内容为：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348,755,

9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3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

年度；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2股。

此次利润分配共计转增 6975.1186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1850.7117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金额调整为41850.7117万元。

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后，

就上述股本变更事项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并负责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等事

宜。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34875.5931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1850.7117万

元。

2

第二十条 公司最新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34875.5931万股。

第二十条 公司最新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41850.7117万股。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020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

2018-034

优先股代码：

360014

优先股简称：中原优

1

公司债代码：

143213

公司债简称：

17

豫高速

公司债代码：

143495

公司债简称：

18

豫高

01

公司债代码：

143560

公司债简称：

18

豫高

02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6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郑民高速郑庵收费站东侧中原高速郑开分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5,451,2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0.7577

(四)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不包括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及其所持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000,000

3、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优先股份数占公司发行该类优先股股份

总数的比例（%）

88.2353

(五)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金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六)�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长金雷、董事马沉重、张超、陈伟、郭本锋、

独立董事赵虎林出席会议；董事王辉、孟杰、独立董事陈荫三、马恒运、李华杰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高建英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王远征、

监事王洛生、周春晖、职工监事伏云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总会计师王继东、董事会秘书杨亚子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赎回部分优先股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65,451,254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65,451,254 100 0 0 0 0

优先股 30,000,00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普通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赎回部分优先

股股票的议案

5,433,081 100 0 0 0 0

2

关于修订 《河南中

原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的议

案

5,433,081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议案一已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普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除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 还经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陈帅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黄国宝、陈帅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586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

2018-037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6月19日，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的通知，孙忠义先

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

（二）孙忠义先生于 2018�年6月1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5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

（三）本次增持前，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8,588,

12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62%；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90,672,75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2.05%；公司股东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7,012,6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5%；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和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分别为孙忠义先生

和孙鹏先生，孙忠义先生和孙鹏先生为父子关系，因此，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孙忠

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16,273,58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3.92%。

（四）本次增持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孙忠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116,803,58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4.17%。

（五）本次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一）增持公司股份的目的：

1、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2、认为目前市场对公司的估值较低，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

（二）增持股份的方式及数量（金额）：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孙忠义先生拟在未来6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择机以自有资金继续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用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合法合规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00万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的0.93%（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三）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

的，增持计划将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四）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

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等相关规定。

（四）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增持主体将根据股本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

整并及时披露。

（五）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或增持期限届满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增持主体将发布增

持计划实施结果公告，披露增持数量、金额、比例及增持后的实际持股比例。

（六）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8-04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侯占军先生和董事会秘书黄志

宇先生通知，侯占军先生和黄志宇先生于6月19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

价

（元/

股）

增持股

数

（万股）

增持总

金额

（元）

增持后持股

数（万股）

侯占军

董事长兼

总裁

竞价交易

2018年6月19

日

5.60 6.00 336,000 10.00

黄志宇

董事会秘

书

竞价交易

2018年6月19

日

5.599 1.89 105,812 3.00

注：公司总股本目前为753,126,982�股。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前，侯占军先生和黄志宇先生于2015年7月16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40,000股和11,100股（详见公司2015年

公告， 公告编号：2015-053� ）； 本次增持后， 侯占军先生累计持有公司股票共1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黄志宇先生累计持有公司股票共3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04%。

侯占军先生和黄志宇先生不排除未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以及二级市场情况继续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性。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侯占军先生和黄志宇先生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自增持股票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并不排除未来继续增持的可能。

3、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 并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

票。

4、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

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8-04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宋学武先生通知， 宋学武先生于6月

1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二、 本次增持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

（万股）

增持总

金额

（元）

增持后持股

数（万股）

宋学

武

财务总监 竞价交易 2018年6月19日 5.60 5.00

280,

129

5.00

注：公司总股本目前为753,126,982股。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增持前，宋学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后，宋学武先生累计持有公

司股票共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6%。

宋学武先生不排除未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二

级市场情况继续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性。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宋学武先生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自增持股票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并不

排除未来继续增持的可能。

3、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 并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

票。

4、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

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